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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

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专项说明 

 
瑞华核字[2018]01490004号 

 

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鞍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鞍钢股份”）会计政策变更情

况进行专项说明。 

按照财政部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鞍钢股份内控制度等

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变更在经批准审核后进行确认、计量和信息披露是鞍钢股份管理

层的责任。 

我们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就鞍钢股份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的

相关情况出具专项说明。我们对专项说明执行的主要审核程序与 2017 年度财务报表

审计一并执行。 

一、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、内容及审批程序 

1、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

2017 年 5 月 10 日，财政部以财会【2017】15 号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

号—政府补助（2017 年修订）》，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。 

2016 年 12 月 3 日，财政部制定并发布了《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》的通知，自

发布日起施行。 

2、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公司章程及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，鞍钢股份于 2018 年 3 月 26 

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。 

3、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

（1）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（2017 年修订）》之前，鞍钢

股份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；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，在

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。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 

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5-11 层 

PostalAddress:5-11/F,WestTowerofChinaOverseasPropertyPlaza,Building7,NO.8,Yongdingmen6ibinheRoad,DongchengDistrict,Beiji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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